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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  
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《2011 年國際散貨船和油船檢驗期間強化檢查程序規則》（《2011
年 ESP 規則》）修正案  

 
致：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和船級社  
 

概要  
 
本文旨在公布國際海事組織（ IMO）決議 MSC.553(103)，並請各有關方面

留意《 2011 年 ESP 規則》的修正案，內容關於對測厚公司進行認可的程序。

有關修正案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  
 

 
1. IMO 海上安全委員會（MSC）在 2024 年 5 月 23 日舉行的第 108 次會

議上通過決議 MSC.553(108)，以修正《 2011 年 ESP 規則》。有關修正案將於

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  
 
2.  決議MSC.553(108)修改「船體結構測厚公司的認可和認證程序」，允

許主管機關（不僅是其認可組織）直接行使權利，對船體結構測厚公司進行審

核。  
 
3.  有 關 決 議 MSC.553(108) 的 詳 情 ， 見 於 海 事 處 網 頁

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tc/ legislation/notices/msin/index.html)本文的附件。 
 
4.  香港註冊船舶的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和船級社務須

留意上述修正案，並據而行事。  
 
 
 
 
 
 
 
海事處航運政策科  
2024 年 11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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